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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存在的困境有四个方

面，受理难，破产案件审理难，破产

管理人总体的职业素养、职业化程

度不高、金融机构的协调难度大。

这些问题实际上在 2016 年“十三

五”规划中也有提到。我们希望通

过研究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特

别是山东省上下对于去产能和“僵

尸企业”处置，能够重视这些方面的

问题，很好地推进这项工作。

国内法学界大咖会聚瑞安

纵论“僵尸企业”处置与破产审判工作

2014 年 6 月，温州三联

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

锻造）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

由申请破产重整（后转和解）。

市法院经过全面审查，发

现三联锻造除担保债务外，资

产状况良好，订单量大。因为

企业的无形资产与人身关系

依附在一起，如果企业易主，

订单优势将不复存在。于是，

法院准许三联锻造在管理人

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

业事务，并促使债权人会议达

成和解协议：在不引进新的战

略投资人的情况下，由原债权

人继续对企业注入新血，同时

免除分割后的对外担保债务，

缓解企业过重的担保负担。

2014 年 10 月，三联锻造

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方案。

自破产和解后，该企业 2015

年产值增加25%，销售额达到

了 1.2 亿元，缴纳税款达 800

多万元。

专家点评：三联锻造破产

和解案，具有“重整式”色彩，因

为企业本身运营情况良好，债

权人的再注资，不仅不会损害

债权人的利益，还会实现债权

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指出的

是，三联锻造具有家族企业的

特性，例如客户资源等企业的

无形资产与人身关系是依附在

一起的，这使得三联锻造在不

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人的情况

下，“瘦身和解”成为可能。

据了解，市法院在破产审

判实践中，从处置“僵尸企业”

资产入手，多举措提高溢价

率，真正从源头上，为担保企

业减轻负担。“破产审判的目

的，在于重塑社会诚信，斩断

担保链风险，依法处置‘僵尸

企业’，实现去产能，助推瑞安

经济稳步上升。”市法院副院

长陈光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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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破产法论坛“僵尸企业”处置与破产审判工作专题研讨会，4月9日在瑞召开，聚集了国内法学界

众多大咖。为期一天的会议日程相当紧凑，专家学者围绕“僵尸企业”处置、执破衔接、破产审判等内容展

开讨论，与会嘉宾畅所欲言、亮点纷呈。本报摘录其中部分嘉宾发言，以飨读者。

我国应当退出的“僵尸企业”

的类型分为两类：一、已经发生解

散原因，包括吊销营业执照，但是

没有退出市场的企业，以及发生

了破产原因但是没有以破产程序

退出市场的企业，这些企业简单

地说就是“第一型企业”；二、由于

政府补贴或银行的续贷而仍然混

迹于市场中的企业，称为“第二型

企业”。

这两类企业在现实中表现的

形态不同，社会的危害性也大有差

异。“第一型企业”危害的是市场退

出机制，按正常的市场退出包括破

产退出，不能顺利实现，从而可能

影响到债权利益，影响到市场的秩

序；而“第二型企业”，也就是真正

的“僵尸企业”，不仅仅是危害市场

的退出机制，而且还会对正常运作

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

王欣新（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

“僵尸企业”治理与破产法的实施

王毅（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来处置风险企业
在温州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谈“僵尸企业”，不同于其他地方。

温州最麻烦的问题在于担保链问

题，目前处置担保链依然是难点和

焦点问题。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来处置

风险企业，淘汰落后企业，要遵守

市场的准则，落后与否应该由市

场来评判。同时，不排斥政府在

企业破产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

现为，由政府牵头，银、企、司、政

联动。

陈甬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对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理解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导致

“僵尸企业”形成的环境、历史背

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更

好地处置“僵尸企业”。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区分

暂时和永久的产能过剩。现在“僵

尸企业”的产能过剩是动态的过

程，有些产能在中国多了，但在其

他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市场。产

能“走出去”，需要重要的宏观经济

环境。比如，抓住“一带一路”的机

遇，“僵尸企业”也可能起死回生。

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会长）：

破产法的金融思维
破产是一种金融现象，在破

产法的视野里主要是指困境企

业。金融理念已经影响到破产的

立法，同时对破产法的实施也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

金融的生命在于信用，信用

来源于信心。对困境企业要注重

拯救，困境企业也要注重信用维

持。金融的要义主要是资产管理

和风险管理两个方面，要发展资

产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艺术。

章恒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二庭庭长）：

“僵尸企业”处置与破产审判的常态化推进

以浙江为例，“僵尸企业”处

置与破产审判要常态化推进。破

产审判常态化是破产审判市场

化、法治化探索的逻辑结果，依法

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是破产审

判常态化的直接推力，浙江法院

推进企业破产审判常态化的实践

和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部署是一致的。

提瑞婷（山东华信清算重组集团公司董事长、

山东省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僵尸企业”清理的山东研究与实践

改变逆向淘汰的
“瑞安经验”

在推进破产审判和处置“僵尸

企业”工作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

几项措施。一、积极寻求司法协同，

得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断优

化司法环境，完善涉税协作机制，设

立破产审判专项资金，推动建立一

事一议机制。二、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全面提升审判质量。推进破产

专业审判、坚持领导带头办案、健全绩效考评机制、规范管理人

职责。三、大胆创新审理模式，努力提升破产效率。建立执行移

送破产机制、探索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模式、严厉打击逃废债行

为。四、府院合力化解风险，大力扭转逆向淘汰。

——鞠海亭（瑞安市人民法院院长）

如何改变逆向淘汰，保留存在运营价值的企业，这是法院在

破产审判中面临的问题。瑞安市人民法院作为基层法院，积极

探索破产审判，并通过创新措施，总结出多条助推企业破茧重生

的经验。

清算式重整：百速鞋业“断尾重生”

浙江百速鞋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百速鞋业）创办于

1999 年 5 月，产品畅销海内

外，年产值达 5000 万元。然

而，这个企业却深陷担保链危

机。2014年2月，债权人一纸

诉状递到法院，申请对百速鞋

业进行破产重整。

由于百速鞋业的主营业务

不错，且订单持续到来年第二季

度，市法院创新破产审判方式，

允许企业继续自主经营，同时协

调债权人、战略投资人、债务人

等多方利益，依托破产制度所必

经的清算、评估程序，对企业资

产进行“清算式”再评估，以债权

人可获得的普通清偿率为基础，

按份分割担保债务，并免除超出

的担保债务，以此实现债权人、

战略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

2014 年 10 月，市法院裁

定 批 准 由 债 权 人 会 议 以

72.75%的通过率通过重整计

划。12 月 16 日，百速鞋业将

1800 余万元清偿完毕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记者获悉，百

速鞋业 2014 年度重整期间销

售额 7000 多万元，2015 年度

销售额 7800 多万元，比 2014

年增加了 800 多万元，利润同

比增加了10%。

专家点评：通过“清算式”

评估，结合司法实务，得出普通

债权清偿率，并以此为基础，引

进战略投资人，分割担保债务，

免除超额部分，实现企业的“断

尾重生”。其中，免除超出普通

债权清偿率范围的担保债务，

并不是说该部分的担保债权将

无法实现，而是按份分割担保

债务，在实现一部分担保债务

后，向其他担保人传递相对较

小的担保风险，以此逐步解套

陷在担保链中的担保人，达到

破产企业、担保债权人以及其

他担保人的三赢局面。

重整式和解：三联锻造“瘦身重生”

（内容均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


